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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金顶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拟与海亮金属贸易集团有限公司签署 

《借款协议之补充协议》的公告 
 

特别提示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一、交易概述 

经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，公司与海亮金属贸

易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海亮金属”）签署了《借款协议》，由海亮

金属向公司提供无息借款额度共计人民币 40,160万元,用于偿还公司债

务、项目建设使用和流动资金周转，由公司根据资金使用计划向海亮金

属分期申请拨付（详见公司临 2017-037 号公告）。 

截止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向海亮金属借款本金余额为 27,159.48 万

元，主要用于债务偿还、流动资金周转和项目建设等。公司于近日收到

海亮金属的《商请函》，海亮金属认为在 2018 年去杠杆化政策影响下，

市场整体融资成本明显上升，向四川金顶提供免息借款已经显失市场公

平原则。发函商请如下： 

1、为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，暂不全部收回《借款合同》项下借款

本金，但四川金顶还是应尽快筹措资金及早履行还款义务； 

2、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，以四川金顶实际借款金额按照 7.00%的

年化利率进行计息，四川金顶应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向海亮金属指



定账户支付 2018 年借款利息； 

3、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，以四川金顶实际借款金额按照 8%--10%

的年化利率进行计息，四川金顶应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向海亮金属

指定账户支付 2019年借款利息。 

鉴于市场融资环境的变化，海亮金属向公司提供的无息借款金额较

大、期限较长，其本身也有较大财务压力。根据目前公司经营情况和项

目建设现状，尚不具备偿还海亮金属借款的条件，仍需要海亮金属借款

的长期支持。同时,公司目前对外融资条件尚不具备，且在 2019 年度面

临项目建设的重大资金需求，经双方协商确定，拟签署《借款协议之补

充协议》，主要内容如下： 

1、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，以四川金顶实际借款金额按照 7.00%的

年化利率进行计息，四川金顶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向海亮金属指定

账户支付 2018 年借款利息； 

2、借款本金额度为海亮金属根据《借款协议》已经向四川金顶提

供的借款余额转结至 2019 年 1 月 1 日的实际额度，且总额不超过人民

币叁亿元（小写：300,000,000.00 元），本次借款海亮金属无须另行支

付借款资金到四川金顶账户。 

3、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，以四川金顶实际借款金额按照 7%--9%

的年化利率进行计息，四川金顶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向海亮金属指

定账户支付 2019 年借款利息。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

层在上述利率调整范围内与海亮金属协商确定 2019 年度借款利率。 

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，尚需获得公司

股东大会的批准。 

二、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



（一）交易对方海亮金属基本情况介绍 

公司名称：海亮金属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

企业性质：有限责任公司（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） 

法定代表人：周巧云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30000.0000 万元整 

注册地址：浦东新区洪山路 164 号 118 室 

经营范围：金属材料及制品、建筑材料的销售，实业投资，货物进

出口业务，商务咨询，自有房屋租赁（以上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

营）。 

截止 2018 年 11 月 30 日，海亮金属控股股东海亮集团有限公司持

有海亮金属 100%股权，海亮金属实际控制人为冯海良先生 。 

截 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， 海亮 金 属总 资产为 人 民币

3,299,990,975.01 元，净资产为人民币 1,049,979,227.25 元，资产负

债率为 68.18%。 2017 年度，海亮金属实现营业总收入人民币

80,302,256,286.46 元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人民币

179,733,474.73 元。（以上数据已经审计） 

三、本次拟签署的《借款协议之补充协议》的主要内容 

出借人：海亮金属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（以下简称甲方） 

借款人：四川金顶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乙方） 

第一条  2018 年度借款利息 

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，以乙方实际借款金额按照 7.00%的年化利率

进行计息，乙方在 2018 年 12 月 31日前向甲方指定账户支付 2018 年借

款利息。 

第二条  2019 年度借款额度 



借款本金额度为甲方根据《借款协议》已经向乙方提供的借款余额

转结至 2019 年 1 月 1 日的实际额度，且总额不超过人民币叁亿元（小

写：300,000,000.00 元），本次借款甲方无须另行支付借款资金到乙方

账户。 

第三条  2019 年度借款利息 

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，以乙方实际借款金额按照 7.00%-9.00%的年

化利率进行计息，乙方在 2019年 12月 31日前向甲方指定账户支付 2019

年借款利息。 

四、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根据海亮金属向公司发送的《商请函》，同时鉴于目前国内宏观经

济形势以及融资环境的变化，公司拟与海亮金属签署《借款协议之补充

协议》，按照市场化贷款利率水平向海亮金属支付借款利息，以保证公

司生产经营和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。根据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测算，将

增加公司 2018 年度财务费用 1800 万元左右，相应减少公司 2018 年度

净利润，具体准确数据以公司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结果为准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 

《四川金顶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

议》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四川金顶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8年 12 月 11 日 


